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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

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

为2023年5月2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127号东鹏总部大厦19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新明。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9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877,197,990股，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178%（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不享有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

156,981,158股）。

其中， 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95,612,878股，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766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81,585,1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16%%；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1,421,502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9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投票选举何新明先生、陈昆列先生、包建永先生、何颖女

士、钟保民先生、孙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何新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6,551,2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26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30,774,8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何新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陈昆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6,551,2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26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30,774,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陈昆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包建永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6,551,2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26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30,774,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包建永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何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6,551,2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26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30,774,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何颖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钟保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6,551,2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26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30,774,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钟保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选举孙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6,551,2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26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30,774,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孙谦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投票选举甘清仁先生、殷素红女士、路晓燕女士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甘清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6,551,2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26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30,774,8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甘清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殷素红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6,551,2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26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30,774,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殷素红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路晓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876,551,2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26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30,774,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路晓燕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投票选举霍倩怡女士、 薛延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霍倩怡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876,551,2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26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30,774,8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霍倩怡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选举薛延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876,551,2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26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30,774,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薛延祖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876,456,59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5%； 反对662,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5%； 弃权79,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0,680,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59%；反对66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8%；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876,456,59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5%； 反对662,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5%； 弃权79,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0,680,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59%；反对66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8%；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6、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876,456,59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5%； 反对662,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5%； 弃权79,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0,680,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59%；反对66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8%；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7、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876,456,59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5%； 反对662,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5%； 弃权79,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0,680,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59%；反对66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8%；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8、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876,535,89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5%； 反对662,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0,759,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62%；反对66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876,456,59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5%； 反对662,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5%； 弃权79,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0,680,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59%；反对66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8%；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876,535,89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5%； 反对662,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0,759,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62%；反对66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议案，已经

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09,739,91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47%； 反对1,596,20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

股东宁波利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佛山华盛昌陶瓷有限公司、广东裕和商贸有

限公司及宁波市鸿益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9,82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54%；反对1,596,2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赖江临、胡一舟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

已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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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5

月26日下午在东鹏总部大厦1903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

5月20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孙

谦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出席董事占东鹏控股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公司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何新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何新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何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具体如下：

（1）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何新明（主任委员）、甘清仁、殷素红。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路晓燕（主任委员）、甘清仁、陈昆列。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殷素红（主任委员）、何颖、路晓燕。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甘清仁（主任委员）、何新明、路晓燕。

表决结果：同意9票，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何颖女士为公司总经理、黄征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结论的独立意见，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包建永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同意聘任张兄才先生、王悦先

生、石进平先生、刘勋功先生、朱端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结论的独立意见，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昆列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赖巧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涉及本次董事会的相关议案；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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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5

月26日下午在东鹏总部大厦1903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20日

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出席监事占东鹏

控股全体监事人数的100%，会议由温东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温东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涉及本次监事会的相关议案。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3012� � � � � � � � �证券简称：东鹏控股 公告编号:2023-037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和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6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

东大会完成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同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

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 现将主要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

（一）董事会成员

1、董事会成员：何新明先生、何颖女士、陈昆列先生、包建永先生、钟保民先生、孙谦先

生、甘清仁先生（独立董事）、殷素红女士（独立董事）、路晓燕女士（独立董事）。

2、董事长：何新明先生。

3、副董事长：何颖女士。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董事会成员任

期三年，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2023年5月26日）起生效。 上述人员简历详

见本公告附件。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组成人员

1、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何新明（主任委员）、甘清仁、殷素红。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路晓燕（主任委员）、甘清仁、陈昆列。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殷素红（主任委员）、何颖、路晓燕。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甘清仁（主任委员）、何新明、路晓燕。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 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2023年5月26日）起生效。 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多数且召集人为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为会计

专业人士。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二、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成员：温东升先生（职工代表监事）、霍倩怡女士、薛延祖先生。

2、监事会主席：温东升先生。

上述监事会成员任期三年，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2023年5月26日）起

生效，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三、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

1、总经理：何颖女士。

2、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包建永先生。

3、副总经理：张兄才先生、王悦先生、石进平先生、刘勋功先生、朱端明先生。

4、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黄征先生。

5、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陈昆列。

6、证券事务代表：赖巧茹女士。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征 赖巧茹

联系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 127�号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 127�号

电话 0757-8266�6287 0757-8266�6287

传真 0757-8272�9200 0757-8272�9200

电子信箱 dongpeng@dongpeng.net dongpeng@dongpeng.net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2023年5月26日）起生

效，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1、本次换届完成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尹虹先生、罗维满先生、许辉先生任期

届满离任，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不再在公司任职。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尹虹先生、罗维满先生、许辉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

的承诺事项。

2、本次换届完成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罗思维先生任期届满离任，不再担

任公司监事和监事会主席，不再在公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思维先生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19,070,000股，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3、本次换届完成后，龚志云先生、林红女士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仍继续在公司担任

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龚志云先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999,988股,占目前公司总股

本的0.43%；林红女士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237,189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53%，其股份

变动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

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其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3年临时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简历

一、董事

1、何新明，男，1955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

本科学历。曾就职于佛山东平陶瓷厂、广东东鹏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曾

获得“中国改革开放30年十大创新人物”“全国建材行业改革开放三十年代表人物”“大雁

奖·中国家居产业功勋人物”“中国陶瓷企业家终身成就奖”“中国陶瓷最具贡献人物”“中

国建筑卫生陶瓷行业杰出贡献个人”“广东年度经济风云榜风云人物”“佛山·大城企业

家”“最佳上市公司董事长”“年度时代榜样领袖人物” 等殊荣，并作为建陶行业的代表，成

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手参加了火炬接力。

何新明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何颖女士是父女关系，与公司

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77,774,71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40.73%。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2、何颖，女，1986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

学，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MarmeCanadaInc.，2013年入职

公司。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青委会主席团主席。 曾获腾

讯2017年度人物奖-新领军人物、 大雁奖-2018年中国家居产业青年领军企业家、2019年

APEC未来创变者等荣誉。

何颖女士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董事长何新明先生是父女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何颖女士间接持有公司股份56,205,

059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4.79%。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3、陈昆列，男，1963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本

科学历。曾就职于佛山东平陶瓷厂、广东东鹏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内部审

计部门负责人。

陈昆列先生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宁波市鸿益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的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28,706,612股，占目前公司总股

本的10.97%。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4、包建永，男，1970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

生学历。曾就职于佛山会计事务所、广东东鹏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

包建永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包建永先生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0,146,896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87%。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5、钟保民，男，1965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毕业于华南理工大

学，研究生毕业于香港现代工商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MBA，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就职

于石湾华泰集团、广东东鹏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董事、国际创新中心技术综合

管理部负责人。 荣获国家（部）、省、市、区科学技术奖、专利奖、创新领军人才、劳动奖章、劳

动模范、大城工匠等荣誉奖励70余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126件，参编国家、行业、团体标准7

项。 曾任首届全国建筑卫生陶瓷、首届全国燃烧节能净化、首届中建卫协会标委会委员。

钟保民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4,028,699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20%。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6、孙谦，男，1973年10月出生，中国香港。 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生学历。 曾就职于香港

摩立特集团、泛大西洋投资集团。现任红杉资本顾问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合伙人、本公司董

事。

孙谦先生除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日，孙谦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独立董事

1、甘清仁，男，1974年11月出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企业管理硕士、台湾大学工业管

理学士。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策略长；瑞银证券投资研究董事

总经理、亚太区基础原物料研究主管暨台湾区证券研究主管；德意志证券投资研究董事总经

理、亚太区基础物料/新能源材料研究主管；里昂证券副总经理、台湾区传统产业分析师；麦

肯锡管理顾问公司管理顾问、大中华区科技业顾问；索尼日本东京总部网路行销部门、惠普

科技销售经理。

甘清仁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甘清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甘清仁先生已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

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劵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2、殷素红，女，1971年2月出生，华南理工大学材料学博士。 现任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教授，本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硅酸盐学会水泥分会理事、中国硅酸盐学会固废与

生态材料分会尾矿与机制砂石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材料分会化学激发

胶凝材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副会长。

殷素红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殷素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殷素红女士已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

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劵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3、路晓燕，女，1963年7月出生，中山大学会计学博士。 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

副教授，本公司独立董事，珠海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曾在白云山企业集团公司、澳大利亚金宝机电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对外贸易发展公司、瑞士SWAP� AG等国内外企业担任管理职务。

路晓燕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路晓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三、高级管理人员

1、何颖，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详见董事简历）

2、包建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详见董事简历）

3、张兄才，男，1977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

学院，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广东东鹏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兄才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张兄才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499,988股，占目

前公司总股本的0.13%。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4、黄征，男，196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本

科学历。 拥有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多次荣获“金牌董秘”“中国董秘勋

章”“IPO运作杰出董秘”“金牛董秘”和“百佳董秘”等奖项。 曾任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董事会秘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区域召集人、投

资者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

经理。

黄征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黄征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99,999股，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的0.03%。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5、王悦，男，1976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

MBA毕业于佩珀代因大学。曾就职于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上海微创软件有限公司、惠生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国药控股有限公司、和心诺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

王悦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王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的0.0001%。 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6、石进平，男，1975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本

科学历。曾任达能益力饮品有限公司销售发展总监、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家居事业部总经

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石进平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石进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7、刘勋功，男，1974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毕业于江西财经大

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澳洲国立大学EMBA。 曾任美的集团安得智联科技公司总裁、浙江世

友木业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勋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刘勋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8、朱端明，男，1983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毕业于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曾就任美的集团战略经营部、环境电器事业部、厨房与

热水事业部营运与人力资源总监等职务。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朱端明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朱端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四、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

1、陈昆列，董事兼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见董事简历）

2、赖巧茹，女，1977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曾任广东省高州市司法局普法办科员、

公职律师，2011年5月入职广东东鹏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至今任职广东东鹏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法务部主管、董事会办公室投资并购主管、证券事务部经理兼证券事务

代表、战略投资部高级法务经理，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现任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战略投资部投资法律高级经理。

赖巧茹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赖巧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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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行长辞职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董事会于2023年5月26日收到陈琼女士的辞职函。 因

到龄退休，陈琼女士申请辞去本行副行长职务。 陈琼女士的辞任自辞职函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陈琼女士确认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及债权人。

本行董事会对陈琼女士任职期间对本行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系统停机维护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 本公司将于2023年5月27日（本周六）9:00�

至18:00进行系统停机维护。 届时本公司官方网站、网上交易、网上查询、微信、官方APP、客服电话等系

统将暂停服务。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若有疑问，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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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2023年跟踪评级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债券评级：“AA” 、列入观察名单，公司主体评级：“AA” 、列入观察名单

调整后债券评级：“AA-” 、移出观察名单，公司主体评级：“AA-” 、移出观察名单，评级展望：“稳

定”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评级机构中证

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 ）出具的《2021年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3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3】跟踪第【164】号01）和《信用等级

通知书》（中鹏信评【2023】跟踪第【164】号）。

中证鹏元对公司及公司发行的2021年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

了跟踪分析和评估，经中证鹏元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审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AA-，移出观察名

单，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调整为AA-，移出观察名单。

中证鹏元将持续关注公司的外部运营环境、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变化等重要事宜，并持续

跟踪上述事项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以及“蒙娜转债” 信用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时作出调

整。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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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取消的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取消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2023年6月2日

3.�取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863 松炀资源 2023/5/30

二、取消原因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召开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

由于部分独立董事候选人所在单位的审批手续尚未完成，为合规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经董事会审慎考虑，董事会决

定取消原定于2023年6月2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后续将根据进程安排情况另行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宜,

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公司后续将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另行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并重新确定股权登记日，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感谢广大投资者给予公司的支持与理解。

特此公告。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7日


